
人侈砂呀本 受憲法法庭指定 ,就 l07年度憲二字第 5號魏斯蒙股份

有限公司案 ,提出專業意見 ,並 出席憲法法庭於 l12年 5月 9日 就本案所

行之說明會期 日。謹依憲法訴訟法第 19條第 3項規定 ,就相關專業意見或

資料之準備或提出 ,揭 露相關資訊如下 :

是/否 如是 ,其情形

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

提出 ,是否與當事人 、關係人

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

係 。

而

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

提出 ,是否受當事人 、關係人

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

及其金額或價值 。

π

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

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 。

痑

此   至史

憲法法庭

陳報人 : 駤K√ (簽章)

rh,θ介︳θ9   (日 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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